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
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制度
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根据泉州市民政局《关于加强市级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通知》泉民管〔2019〕12号通知要求，市级社会组织在开展重大活动中，要严格执行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提前向市民政局、业务主管（指导）部门做好重大事项报告，接受党建领导和业务指导，并有效管控重大活动风险，确保社会组织重大活动合法合规。本协会需向市民政局报告的重大事项内容：
一、重大会议  理事会召开会员（会员代表）大会、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会议、修改章程的会议等。
二、重要活动  年度工作会议、举办研讨会、讲座、召开年度泉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交流会、举办“五强两比” 检测人员业务培训班、开展评比、表彰活动等。
三、设立机构  设立分支机构。
[bookmark: _Hlk23975530]重大事项备案报告均以书面形式上报，主要内容包括：重大事项的名称、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经费来源等，并按要求填写《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申请举办重大活动，应当签订《社会组织重大活动风险管理承诺书》（见附件2）。
重大事项须经理事会审议通过，在举办前1个月向业务主管（指导）部门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进行报告备案。其中，修改章程的，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15天内，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。开展其他内容的，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监管指导部门书面报告即可。具体报告工作，由协会秘书处办公室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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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表 
2.社会组织重大活动风险管理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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